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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2016 年部门预算编制说明 

一、部门基本情况 

 (一)部门预算单位构成 

  南京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下属本级南京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机关一个单位 

 (二)部门职责 

  南京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为中共南京市委领导下的人民团体，是党和政府

联系艺术家的纽带。 

  南京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的主要职能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党的基本路

线，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的方针，遵守宪法和法律，致力于繁荣和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事业，发

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

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努力奋斗。 

 （三）2016年部门工作任务及目标 

  2016 年是建党 95周年，也是“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协调推进“四

个全面”、“建设新南京”的重要一年，实现全面小康的攻坚之年。全市文艺

创作工作要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重点要抓好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六中

全会的学习宣传贯彻；重点要用好用活红色文化资源，大力弘扬“雨花英烈精

神”；在公共文化服务上，重点要围绕建党 95周年加强精品力作创作生产，办



好第十届金陵五月风文学艺术节以及非遗传承人工作室，并加强和基层文联的

联系，更好的为艺术家创作出精品服务。 

  2016 年工作总的思路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党的

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

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大力实施文化强市战略，坚定文化自信，增强

文化自觉，加快文化改革发展，提升文化整体实力，积极推进思想文化建设高

地、道德风尚建设高地建设，为扎实推进“两个率先”、建设经济强、百姓富、

环境美、社会文明程度高的新南京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撑。 

   

二、关于 2016年部门预算的说明 

 （一）2016年预算基本情况 

  1、预算收支基本情况 

  2016 年度南京市文联部门预算收入总额为 1450.94万元，其中市文联本级

为 1450.94 万元。2015年度市文联部门预算收入总额为 1922.31 万元，其中市

文联本级机关预算总额为 1922.31万元。2016年比 2015年度预算安排减少了

471.37万元，主要是由于工资和社保改革后，退休人员工资不在有部门预算承

担。 

  2016 年度市文联部门预算支出总预算为 1450.94万元。支出预算按照经济

分类：其中基本支出为 973.49万元，包括工资福利支出 630.96 万元，商品和

服务支出 114.01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228.51万元，项目支出



441.45万元，其他支出 36万元；支出预算按照功能分类：其中行政运行

780.14万元，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30万元，文化活动 222.65万元，群众文化 80

万元，文化交流与合作 60万元，文化创作与保护 45万元，其他文化支出 3.8

万元，未归口管理的行政单位离退休 107.63 万元，住房公积金 44.51万元，提

租补贴 66.06万元，购房补贴 11.12万元。 

  2、“三公经费”和会议费、培训费预算情况 

  （1）因公出国（境）经费：由财政实行集中管理，总量控制，在年度执行

中市财政根据市政府出国经费审批意见办理相关预算调整手续。 

  （2）公务接待经费：我会 2016年预算为 5.4万元，用于日常公务及外事

接待等。 

  （3）公务用车购置费：我部 2016年无公务用车购置费预算。 

  （4）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目前仍按老标准、老方法进行编制，待公务用

车改革方案正式出台后，将对相关预算适时调整。 

  （5）会议费：我部 2016年预算为 7.92 万元。 

  （6）培训费：我部 2016年预算为 2.16 万元。 

  2016 年度我会“三公”经费预算零增长。 

 （二）2016年部门项目支出预算说明 

  2016 年南京市文联部门预算项目支出为 441.45万元，其中一般行政管理

事务 30 万元，文化活动 222.65万元，群众文化 80万元，文化交流与合作 60

万元，文化创作与保护 45万元，其他文化支出 3.8万元 

   

三、关于预算科目的有关说明及名词解释  



  1、2080504未归口管理的行政单位离退休---反映未实行归口管理的行政

单位（包括实行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开支的离退休支出。 

  2、2210201住房公积金---反映行政事业单位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规定的基本工资和津贴补贴以及规定比例为职工缴纳的住房公积金。 

  3、2210202提租补贴---反映按房改政策规定的标准，行政事业单位向职

工（含离退休人员）发放的租金补贴。 

  4、2210203购房补贴---反映按房改政策规定，行政事业单位向符合条件

职工（含离退休人员）、军队（含武警）向转役复员离退休人员发放的用于购

买住房的补贴。 

 


